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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第十九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
（学生）
一、主办单位
温州职业技术学院
二、比赛地点
学院茶山校区田径场、瑞安校区。
三、大项设置
    体质健康项目比赛、田径比赛共2个大项。
四、参赛单位
财会系、工商管理系、信息技术系、建筑工程系、机械工程系、电气电子工程系、设计创意学院、瑞安学院共8个单位。
五、参赛办法
1.以各系、二级学院为单位组队参加比赛。各单位参赛运动员人数按各大项单项竞赛规程规定执行。
2.各参赛单位必须参加2个大项类的比赛，缺其中一项类及以上者不计团体总分。
六、奖项设置
1．团体总分取前六名，颁发奖牌和奖金。第1名奖10000元、第2－3名奖7000元、第4－6名奖5000元，奖金分别奖给参赛单位，由参赛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分配。
2．设立“优秀组织奖”单位三名，颁发“优秀组织奖”奖牌。奖金各1000元。
3．个人奖：取得各单项前3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，取得前8名的运动员发给成绩证书（体质健康项目竞赛除外）。
4．设立“优秀学生裁判员”， 名额原则上按各单项学生裁判人数的20％比例推荐，由评选小组审定，颁发“优秀学生裁判员”证书。
七、计分办法
1．各单项录取名次：参赛队（人）数多于8支（人），取前八名；如参赛队（人）数为8队(人)或少于8队（人）时，名次减一录取。
2．计分办法：参赛队（人）数多于8支（人），则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分计分；如等于或少于8支队（人）计分如下：如5支队参赛，按5、4、3、2、1分计分。
3．田径接力与全能，均以田径单项的2倍分数计入团体总分。
4．体质健康项目比赛，以系、（学院）二级学院为单位报名，各单位大二男、女生参赛人数各占总数的50%，分数以田径单项得分的10倍分数计入团体总分。
八、报名方法
1. 请各系、瑞安学院、设计创意学院根据比赛规程完成报名。并且将报名表打印，加盖系办印章，统一交至各项目负责人。（注：务必注明各项目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）
2．报名表及截止时间：详见各单项竞赛规程。
九、其他
1.各参赛单位自行组织为参赛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2.运动员参赛资格：各参赛单位按本届运动会要求报名参赛，参赛队员随带学生证以备资格审查，如有违规者取消比赛资格，并扣团体总分20分。
3.裁判员、仲裁由公共教学部负责协调安排。
4.竞赛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25日



